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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法律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发行人/公司 指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交易商协会 指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工商银行 指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资信 指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本所 指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超短期融资券 指 
是指具有法人资格、信用评级较高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

券市场发行的，期限在 270 天以内的超短期融资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 指 
发行金额为 11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2020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本次发行 指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2020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管理办法》 指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 

《业务规程》 指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超短期融资券业务规程（试行）》 

《注册规则》 指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 

《中介服务规则》 指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中介服务规则》 

《信息披露规则》 指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 

《募集说明书指引》 指 《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募集说明书指引》 

《公司章程》 指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章程》 

《募集说明书》 指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募

集说明书》 

法律意见书 指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2020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之法律意见书》 

报告期 指 2017 年度-2019 年度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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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 2020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之 

法律意见书 

 

国浩京证字[2020]第 1510 号 

敬启者：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接受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事宜担任发行人的法

律顾问。本所根据《公司法》、《管理办法》、《业务规程》、《中介服务规则》、《注

册规则》、《募集说明书指引》、《信息披露规则》、《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开

发行注册文件表格体系》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交

易商协会规则指引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和所应具备的

条件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应查阅的文件和资

料，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主体、发行程序、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与本次发行

有关的重大法律事项及潜在法律风险等情况，并就有关事项听取了发行人及其他

发行有关机构的陈述和说明。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做如下声明： 

 

1. 本所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发行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

保证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2.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

有关会计、审计、资信评级、偿债能力和现金流分析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

表评论。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会计、审计、资信评级、偿债能力和现金

流分析等内容时，本所均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进行引述，该

等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其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

证，且对于这些内容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判断的合法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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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行人已承诺，发行人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的、真实

的、准确的和有效的，有关文件原件及其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文件材料

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一切足以影响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进行如实、完整披露，而无任何隐瞒、遗

漏、虚假记载或误导之处。 

 

4.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

依赖于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5. 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而出

具。 

 

6.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7.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备案

材料上报交易商协会申请备案。 

 

8.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发行主体 

 

1. 发行人系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 

 

发行人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20 年 3 月 2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110000710930392Y 的《营业执照》。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

业执照》，发行人住所为北京市顺义区天柱路 30 号院 1 号楼-1 至 9 层

101-C709，法定代表人为蔡剑江，注册资本为 1,550,000 万元人民币，成立

日期为 2002 年 10 月 11 日，经营范围为经营集团公司及其投资企业中由国

家投资形成的全部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飞机租赁；航空器材及设备的维

修。（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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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 发行人接受交易商协会自律管理 

 

根据交易商协会网站（www.nafmii.org.cn）公布的会员名单，发行人是交易

商协会会员，接受交易商协会自律管理。 

 

3. 发行人历史沿革合法合规 

 

2002 年 10 月，根据《国务院关于组建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

（国函[2002]62 号）及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联合发布的

《关于印发<中国航空集团公司组建方案>和<中国航空集团公司章程>的通

知》（民航政法发[2002]157 号），原中国国际航空公司联合原中国西南航

空公司、原中国航空总公司（包括所属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民

航实业开发总公司、中航浙江航空公司）组建成立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公司

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667,141.80 万元。 

 

2017 年 12 月 29 日，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航空集团

公司改制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改革[2017]1182 号）批准，中国航空集团

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改制后名称为中

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履行

出资人职责，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55 亿元。 

 

2019 年 8 月 14 日，根据《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关于划转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等 35 家中央企业部分国有资本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资[2019]37 号），国资委将持有发行人 10%的股权一次性转给社保基金

会持有，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作为划转基准日。完成划转后，国资委持股

90%，社保基金会持股 10%。 

 

4. 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系在中国境内依

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为交易商协会的会员，

接受交易商协会自律管理，发行人历史沿革合法合规，不存在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应当终止的情形，具备本次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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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资格。 

 

二、发行程序 

 

1. 内部决议 

 

2020 年 3 月 2 日，公司 2020 年第五次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期超短

期融资券发行事宜。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发行人已取得本次发行所需的内部批准，该等内部

批准的内容和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交易商协会注册 

 

2020 年 8 月 10 日，发行人取得了交易商协会核发的中市协注[2020]SCP479

号《接受注册通知书》，接受发行人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 160 亿

元，有效期为 2 年。发行人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发行人已完成在交易商协会的注册，并在注册额度

及有效期内实施本次发行，符合《管理办法》、《业务规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相关规定。 

 

三、发行文件及发行有关机构 

 

1. 《募集说明书》 

 

(1) 《募集说明书》系由主承销商工商银行协助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编

制，本所律师未参与《募集说明书》的编制。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已按照《募集说明书指引》

的要求，就风险提示、发行条款、募集资金运用、发行人基本情况、发

行人主要财务状况、发行人的信用评级和资信状况、本期超短期融资券

的担保情况、税项、信息披露、持有人会议机制、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

行主要机构、备查文件等相关事项，逐一进行了说明。此外，《募集说

明书》还载明了集中簿记建档安排、分销安排、缴款和结算安排、登记

托管安排、上市流通安排等本次发行安排。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业务规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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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规则》、《募集说明书指引》的要求编制《募集说明书》，《募集说明

书》中披露的内容符合《信息披露规则》、《募集说明书指引》中有关信息

披露的规定，《募集说明书》中有关本次发行安排等内容符合《管理办法》

及交易商协会规则指引的要求。 

 

2. 信用评级报告以及评级机构 

 

本项目的信用评级机构是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1) 根据联合资信于 2020年 6月 5日出具的《信用等级公告》（联合[2020]1460

号），其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2) 根据联合资信提供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联合资信是一家在中国

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现持有北京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110000722610855P 的《营业执照》。 

 

(3)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评级结果可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使用的评级

机构名单》，联合资信具备信用评级的主体资格。 

 

(4) 根据交易商协会网站（www.nafmii.org.cn）公布的会员名单，联合资信

是交易商协会会员。 

 

(5)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联合资信与发行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联合资信具备作为本次发行的信用评级机构并出具

信用评级报告的资格，符合《管理办法》第九条的规定。联合资信是交易商

协会会员，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 法律意见书以及律师事务所 

 

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是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1) 本所系一家于北京市注册成立的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北京市司法局核发

的证号为 21101199810227403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是具有合

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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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交易商协会网站（www.nafmii.org.cn）公布的会员名单，本所是交

易商协会会员。 

 

(3) 本法律意见书的签字经办律师为李波律师与武琳悦律师，两位律师分别

持有执业证号为 11101201210719184 与 11101201911081347 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已通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的年检，其资格合

法有效。 

 

(4) 发行人与本所及经办律师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所具备作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及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的资格。本所是交易商协会会员，本所及经办律师与发行人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 

 

4. 审计报告及审计机构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审计机构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1) 信永中和就发行人 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财务状况出具了编

号 为 XYZH/2018BJA40555 、 XYZH/2019BJA70200 及

XYZH/2020BJA70190 的《审计报告》。 

 

(2) 经本所律师核查，信永中和是一家依据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特殊普通合伙企业，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1592354581W 的《营业

执照》。 

 

(3) 经本所律师核查，信永中和持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及《会计

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4) 根据交易商协会网站（www.nafmii.org.cn）公布的会员名单，信永中和

为交易商协会会员。 

 

(5)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审计报告》均由两名中国注册会计师签署，签

字会计师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6)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信永中和及签字会计师与

发行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法律意见书 

9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信永中和具备为发行人提供审计服务的资格，信永

中和为交易商协会会员，信永中和及其签字会计师与发行人均不存在关联

关系。 

 

5. 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是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 经本所律师核查，工商银行是一家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并有效

存续的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现持有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9年6月19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100000100003962T的《营

业执照》。 

 

(2) 经本所律师核查，工商银行现持有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

流水号为 00000179 的《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为 B0001H111000001）。 

 

(3)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文号为银发[2005]第 133 号的《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等 12 家金融机构从事短期融资券承销业务的通知》，

工商银行具有从事短期融资券承销业务的资格。 

 

(4) 根据交易商协会网站（www.nafmii.org.cn）公布的《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承销机构名单》和会员名单，工商银行是 A 类主承销商，是交易

商协会会员。 

 

(5)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工商银行与发行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工商银行具备作为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的资格，工

商银行是交易商协会会员，其与发行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大法律事项及潜在法律风险 

 

1. 发行金额和期限 

 

根据《募集说明书》，本期发行金额为 11 亿元，发行期限为 270 天。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期限符合《管理办法》第二条和《业务

https://www.baidu.com/link?url=UHkq6-mWoMYUEQwAYYnBhPN2xl9dZ7b6mZK9johXqyNEHreCvcaAc8QKKaV_XqKsErDWmlPKzKp84slhaOhWumYewue8-38Nh95N83nM_oS&wd=&eqid=d81badea00011220000000025e5a1d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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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第三条的规定。 

 

2. 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募集说明书》，发行人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11 亿元，拟用于偿还

金融机构借款和补充营运资金。另根据《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超短期

融资券募集资金应用于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的生产经营活动，符

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的流动资金需要，不用于长期投资；不会增加政

府债务或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不会用于非经营性资产，不会划转给政府或

财政使用，政府不会通过财政资金直接偿还该笔债务。不用于体育中心、

艺术馆、博物馆、图书馆等还款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的非经营性项目

建设；募集资金不用于金融投资、土地一级开发，不用于普通商品房建设

或偿还普通商品房项目贷款，不用于保障房（含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或偿

还保障房（含棚户区改造）项目贷款。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国家

产业政策及《业务规程》第四条的规定。 

 

3. 治理情况 

 

(1) 组织机构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已根据《公司法》及其他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规

定，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等公司组织机构，前述组织机构符合

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行人目前具有健全的组织机

构。 

 

(2)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现任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前述人员的任职符

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业务运营情况 

 

(1) 经营范围及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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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为：经营集团公司

及其投资企业中由国家投资形成的全部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飞机租赁；

航空器材及设备的维修。（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合并范围内子公

司的经营范围未超出《营业执照》上核定的经营范围；经营范围不存在违反

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情形。发行人及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的主营业务也不存在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中国法律法规的情形。 

 

(2) 主要在建工程 

 

根据发行人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与《募集说明书》，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在建工程明细如下： 

 

项目 
账面余额 

（单位：万元） 

减值准备 

（单位：万元） 

账面价值 

（单位：万元） 

飞机预付款 2,244,012.01 0.00 2,244,012.01 

发动机替换件 839,414.31 0.00 839,414.31 

飞机改造工程 158,633.29 0.00 158,633.29 

成都新机场建设 64,668.50 0.00 64,668.50 

发动机预付款 56,908.20 0.00 56,908.20 

成都新机场货运站建设项目 18,058.56 0.00 18,058.56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国航基地

工程（航空食品）工程 
12,616.81 0.00 12,616.81 

模拟机 8,041.27 0.00 8,041.27 

其他 200,876.82 0.00 200,876.82 

合计 3,603,229.78 0.00 3,603,229.78 

 

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均为合法合规项目，不存在违法违规现象。 

 

(3) 重大处罚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合并范围内子公

司在近三年内不存在因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税务等方面受到

重大行政处罚而导致对本次发行构成限制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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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限资产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合并范围内子

公司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合计 869.00 亿元，明细如下： 

 

项目 
账面价值 

（单位：亿元） 

占比

（%）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11.18 1.29 
央行准备金、质押银行存款、

保证金 

应收账款 1.50 0.17 收款权质押取得借款 

使用权资产 657.47 75.66 抵押融资租赁资产 

固定资产 198.58 22.85 抵押借款及抵押融资租赁资产 

无形资产 0.27 0.03 抵押借款 

合计 869.00 100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上述资产受限情形不违反相关中国法律法规，对本

次发行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6. 或有事项 

 

(1) 主要对外担保 

 

根据《募集说明书》，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为其他单位提供担保

情况如下： 

 

被担保单位 担保类型 
担保金额 

（单位：元） 

一、集团内 - -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履约担保 6,500,000,000.00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担保 2,038,862,516.29 

集团内担保小计 - 8,538,862,516.29 

二、集团外 - - 

香港青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 贷款担保 78,382,500.00 

香港商贸港有限公司 履约担保 37,059,672.00 

深圳航空员工的房屋按揭银行借款 贷款担保 1,327,806.68 

集团外担保小计 - 116,769,978.68 

合计 - 8,655,632,4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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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担保事项不存在违反发行人内部决策程序的情形；除上述担保事项以

外，公司及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正在为其他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情

形。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发行人提供上述对外担保未违反相关中国法律法规

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行人上述对外担保情形不会对本次发行构

成重大不利影响。 

 

(2) 重大未决诉讼与仲裁 

 

根据发行人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发行人

及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可能导致发行人无力偿还本期超短期融资券

或可能导致发行人丧失偿债能力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 

 

(3) 重大承诺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发行

人及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对其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的重大承诺事项。 

 

7. 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合并

范围内子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8. 信用增进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没有信用增进安

排。 

 

9. 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对

本次发行构成实质性障碍的重大法律事项及潜在法律风险。 

 

五、总体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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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认为： 

 

1. 发行人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并具有独立法人主体资格的非金融企业，接

受交易商协会自律管理，具备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2. 发行人已取得本次发行所需的内部批准；本次发行已完成在交易商协会的

注册。 

 

3. 为本次发行提供服务的各中介机构均具有相应的业务资质，且与发行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符合《管理办法》及《中介服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4. 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中国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交易商协会规

则指引。 

 

5.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对本次发行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重大法律事项或

潜在法律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以下无正文） 

 




